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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: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正本
發文方式:郵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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惜，具有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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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 403臺中市西區氏權路99號
承辦人:陳冠丞
電話: 04-22289111#64101 
電子信箱: m28145@gmai 1. com 

10841 
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二段的號2樓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6月 8 日
發文字號:中市都建字第 105009354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內政部營建署105年5 月 12 日營授辨建字第 1050026497號函

主告:有關「建築師或技師受丙等綜合營造業委託執行綜理施工

管理簽章報備登錄及收費辦法」第3條規定委託之建築師

或技師何時登錄疑義 1 案，請轉知所屬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5年5 月 12 日營授辨建字第 1050026497

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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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一處、臺灣區綜合營
造業同業公會二處、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、臺
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臺灣省水利技師公會、
社團法人臺中縣、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:本府都市發展局

訂

島生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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